休宁县源芳乡农村人居环境“三大提升”
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为推动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取得实效，经研究决定聚焦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和满意度，在全乡范围内开展农村人居环境“三大提升”专项行动，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行动范围
全乡范围内。
二、行动内容
1.村庄环境风貌大提升。重点整治乱堆乱放、乱搭乱建、乱涂乱挂等问题。达到公共区域无乱堆乱放；房前屋后生产生活资料堆放整齐有序、无乱搭乱建；畜禽散养得到有效管控，废弃畜禽圈舍、破损围挡及确无保留价值的残垣断壁得到及时清理；无破损或废弃的广告牌，墙面、电线杆等无乱涂乱画和无序张贴；公共基础设施管护到位无破损，绿化地无杂草丛生；无违法占用耕地堆放建筑材料、生产资料（机械）、经营物品等。
2.村庄卫生保洁大提升。重点整治村庄卫生保洁不到位、保洁设施摆放不规范、破损等问题，达到无生活和建筑积存垃圾、无散落垃圾，日常保洁常态化，无垃圾箱满溢、周围堆放、腐化黑臭，无在垃圾箱内或露天焚烧垃圾，环卫设施完好无破损。重点整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管护不到位问题，达到污水处理设施无破损、正常运转，日常管护到位，无黑臭水体、污水横流。
3.沿河沿路环境大提升。重点整治国、省、县、乡道两侧乱堆乱放、私搭乱建、管养不到位等问题，达到道路路肩、排水沟无散落垃圾、无乱堆乱放、无占用路肩毁绿种菜等行为，道路路肩及两侧杂草及时清理，道路路域清洁美观，道路两侧可视范围内无有色废弃物围挡等杂物。重点整治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倾倒河道，各类有色垃圾悬挂两侧树枝或积存问题，达到河道内无建筑、生活垃圾，河道两侧树枝上无有色垃圾。
三、行动步骤
专项行动从2025年7月开始，到2025年12月完成。
1.宣传动员阶段（7月21日—7月31日）。各村要结合实际，通过“户主会”、一封信等形式，提升村民知晓度，全力营造党员干部带头示范、人人参与的良好社会氛围。要对照《农村人居环境“三大提升”行动目标任务》（附件1），按照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不漏一村、不落一户的要求，全面开展排查，制定“问题、目标、责任、时间”问题整改清单（附件2），明确责任人和整改期限。问题清单于7月31日前上报至乡村建设和应急环保办公室。
2.集中攻坚阶段（8月1日—8月31日）。对照问题整改清单，实行闭环式整治。对于卫生保洁、乱堆乱放、乱贴乱挂、基础设施管护等村庄环境问题要在排查中立行立改解决；对于污水处理设施、村容村貌提升，乱搭乱建拆除等需要长时间完成的问题要明确时间、任务表，力争在9月底前完成整改；需要长期坚持的，需同步建立长效管护机制。
3.品质提升阶段（9月1日—11月30日）。以和美乡村中心村、重要节点村庄、国省县道沿线村庄为重点（附件3），按照“人居环境舒适度、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的要求，聚焦乡村空间，注重系统规划、风貌协调，禁止大拆大建和形象工程，着力保留村庄肌理、保存乡土韵味，大力实施“五微”行动，打造一批特色亮点，充分展现休宁“路净、水清、岸绿、景美”的美丽宜居乡村。
4.健全机制阶段（8月-12月）。各村要不断探索，将农户落实门前“三包”等情况纳入信用积分体系建设，推深做实信用治理。修订“接地气”的村规民约，规范村民言行举止，改变影响村庄环境的不良行为。完善建立健全民建、民管、民享的村庄卫生保洁、设施管护、日常管理等长效机制，做到有制度管理、有人员干事、有资金保障，实现乡村环境整治常态长效。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统筹推进。成立源芳乡农村人居环境“三大提升”专项行动办公室，由分管同志陈茗具体负责，李文龙负责日常工作对接及材料收集整理上报。各村要高度重视，结合工作例会于7月31日前完成部署安排，村书记要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研究具体推动举措，每月听取1次工作汇报，“两委”负责同志要抓好具体落实，按照要求组织好、推动好各项举措。
（二）加强落实，突出实效。各村要坚持问题导向，以质量实效、农民满意为工作标杆，杜绝形象工程。各联系村负责人，每月结合日常工作，采取调度、走访等方式了解掌握各村推进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三）广泛动员，全民参与。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引领农村群众崇尚文明、树立新风，培育文明健康方式。制定和完善村规民约，树立和宣传保护环境典型，全面提高农村群众文明健康意识，引导农村群众和村集体经济组织全程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


附件：1.农村人居环境“三大提升”行动目标任务
2.农村人居环境“三大提升”行动排查问题整改清单
3.休宁县2023-2025年度和美乡村建设名单










附件1
农村人居环境“三大提升”专项行动目标任务
	序号
	工作任务
	工作目标
	责任领导
	具体责任人
	完成时限

	1
	村庄环境风貌
大提升
	公共区域无乱堆乱放；房前屋后生产生活资料堆放整齐有序、无乱搭乱建；畜禽散养得到有效管控，废弃畜禽圈舍、破损围挡及确无保留价值的残垣断壁得到及时清理。
	郑永红
陈茗
	各联系村负责人
各村书记
李文龙

	长期坚持

	2
	
	无破损或废弃的广告牌，墙面、电线杆等无乱涂乱画和无序张贴现象。
	郑永红
	各联系村负责人
各村书记
李文龙

	8月底

	3
	
	公共基础设施管护到位，无严重破损现象，绿化地无杂草丛生现象。
	陈茗
	
各联系村负责人
各村书记
李文龙


	长期坚持

	4
	
	无违法占用耕地堆放建筑材料、生产资料（机械）、经营物品等现象。
	陈丹
	各联系村负责人
各村书记
江山

	8月底

	5
	村庄卫生保洁
大提升
	无生活和建筑积存垃圾、无散落垃圾，日常保洁常态化；无垃圾箱满溢、周围堆放、腐化黑臭等情况，无在垃圾箱内或露天焚烧垃圾等现象；环卫设施完好，无破损。
	郑永红
	各联系村负责人
各村书记
李文龙
王德文

	长期坚持

	6
	
	污水处理设施无破损、正常运转，日常管护到位；无黑臭水体、污水横流现象。
	曹芳民

	各联系村负责人
各村书记
胡素玉

	长期坚持

	7
	沿河沿路环境
大提升

	道路路肩、排水沟无散落垃圾、无材料乱堆乱放、无占用路肩毁绿种菜等行为，道路路肩及两侧杂草及时清理，道路路域清洁美观。
	曹芳民

	各联系村负责人
各村书记
郑军明
	8月底

	8
	
	道路两侧可视范围内无有色废弃物围挡等杂物。
	郑永红
	
各联系村负责人
各村书记
李文龙

	8月底

	9
	
	河道内无建筑、生活垃圾，河道两侧树枝上无有色垃圾。
	郑永红
	各联系村负责人
各村书记
李文龙
王德文
	8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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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农村人居环境“三大提升”专项行动排查问题整改清单
行政村名称（签字盖章）：                                                        制表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问题地点
	问题清单
（问题描述）
	任务清单
（整改措施）
	标准清单 
（整改后效果）
	责任清单
	验收销号时间
	备注

	
	
	
	
	
	责任单位
	整改时限
	
	

	
	
	
	
	
	
	
	
	

	
	
	
	
	
	
	
	
	

	
	
	
	
	
	
	
	
	

	
	
	
	
	
	
	
	
	

	
	
	
	
	
	
	
	
	

	
	
	
	
	
	
	
	
	

	
	
	
	
	
	
	
	
	




附件3

休宁县2023-2025年度和美乡村建设名单

	序号
	乡镇
	行政村及类型
	年 度
	序号
	乡镇
	行政村及类型
	年 度

	1
	海阳镇
	盐铺村精品示范村
	2023
	20
	溪口镇
	祖源村片区精品示范村
	2023

	2
	
	瑯斯状元村精品示范村
	2024
	21
	
	中和行政村源头中心村
	2025

	3
	
	石人行政村石人中心村
	2024
	22
	商山镇
	黄村村精品示范村
	2023

	4
	齐云山镇
	岩脚村片区精品示范村
	2023
	23
	
	阜田村精品示范村
	2024

	5
	
	岩脚行政村公司中心村
	2024
	24
	
	瑶溪行政村瑶溪中心村
	2024

	6
	
	环居行政村环居中心村
	2025
	25
	月潭湖镇
	小珰行政村小珰中心村
	2025

	7
	
	典口行政村典口中心村
	2025
	26
	山斗乡
	金源行政村汉公坑中心村
	2025

	8
	万安镇
	轮车富琅片精品示范村
	2025
	27
	岭南乡
	岭南行政村东流中心村
	2024

	9
	
	红心行政村望干中心村
	2024
	28
	源芳乡
	芳田行政村芳田中心村
	2024

	10
	五城镇
	星洲村精品示范村
	2024
	29
	
	源芳行政村九丘中心村
	2025

	11
	
	星洲行政村西岸中心村
	2024
	30
	白际乡
	结竹营行政村结竹营中心村
	2025

	12
	
	西田行政村西河中心村
	2025
	31
	渭桥乡
	上演行政村上演中心村
	2024

	13
	东临溪镇
	大阜村精品示范村
	2025
	32
	
	重塘行政村重塘中心村
	2025

	14
	
	源口行政村源口中心村
	2024
	33
	板桥乡
	梓坞行政村外梓坞中心村
	2024

	15
	
	汊口行政村枫溪中心村
	2025
	34
	鹤城乡
	新安源行政村李家中心村
	2024

	16
	蓝田镇
	儒村村精品示范村
	2024
	
	
	
	

	17
	
	儒村行政村里仁中心村
	2024
	
	
	
	

	18
	
	南塘行政村南塘中心村
	2025
	
	
	
	

	19
	
	迪岭行政村晓川中心村
	2025
	
	
	
	



